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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勐焕街道、遮放农场社区）：
为全面做好今年我省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云南省应急管理厅、云南省财政厅联合印发了《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组织开展2025-2026年度全省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的通知》（云应急函〔2025〕137号），对扎实做好冬春救助工作，确保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社会和谐稳定，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现将《通知》转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1、 要严格按照《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救助工作规范》有关要求，组织力量对辖区2025年内受灾家庭进行摸底调查，按照“分类救助、重点救助、精准救助”不受灾不救助的工作原则，入村（社区）、入组（生产队）、入户对受灾困难群众家庭进行核查，精准确定需救助对象。
二、请各乡镇（勐焕街道、遮放农场社区）务必于10月22日前在国家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系统中完成冬春救助申报和审批工作，并按要求上报《冬春救助资金申请报告》《需救助情况评估报告》《受灾人员冬春生活需救助人口一览表》和《2025年至2026年受灾人员冬春生活需救助情况统计表》。
三、请各乡镇（勐焕街道、遮放农场社区）《对照2025年国家自然灾害救助资金管理系统存在的问题通报》的内容进行查究并举一反三，避免在2025—2026年度冬春救助工作中出现类似问题。
四、其他未尽事宜，请联系芒市应急管理局张莉，电话：13988230170。




芒市应急管理局
2025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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